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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
记者张阿春报道 近日，沈阳东一环
快速路地面道路启动道路修整施工，
预计 7 月底具备通车条件。届时，桥
下可形成双向八车道通行，并建成桥
下停车场、卫生间等设施。

7月底东一环快速路可形
成双向14车道立体交通

昨日上午，记者来到万柳塘路东
一环快速路地面道路施工现场，施工
人员正在施工围挡内对破损道路进
行翻修，围挡外侧的双向四车道供来
往车辆通行。

沈阳东一环快速路全长约 3.8公
里，去年年底双向六车道的高架主线
具备了通车条件，从辽宁大学崇山校
区至长青街仅需20分钟，实现了全线
无信号通行。通车后，沈阳城区东部
地区的出行条件得到提升，缓解了青
年大街、南北快速路的交通压力。

沈阳市城乡建设局相关负责人
称，目前，东一环快速路地面道路开
始进行桥下空间利用、道路整修、人
行过街设施建设等施工，预计 7 月底
前地面道路将形成双向八车道通车
条件。也就是说，东一环快速路将实
现“高架主线双向六车道+地面道路
双向八车道”的14车道立体交通。

不同路况翻修方式不同
破损路翻建深度超过1米

中铁上海工程局东一环项目部
三标段副经理李尧称，东一环快速路
地面道路改造工程全长4208米，标准
宽度60米。对万柳塘路、滂江街道路
采用“纵向到头，横向到边”的原则进

行全断面改造。机动车道标准段为
地面双向八车道，交叉口处及有条件
处拓宽至双向十车道，采用沥青混凝
土铺装。非机动车道铺设沥青混凝
土，人行道铺设混凝土砖。

针对机动车原道路情况不同，将
采用不同的整修方式。李尧解释，对
路面破损较少处将采用补强方式进

行处理，对破损严重的道路将采取翻
建的方式进行处理。在昨日的整修
施工现场，翻修道路深度超过一米。

目前开始施工的东一环地面道
路施工共分两部分，一是沈河区万柳
塘路的小河沿路至万泉街段，按照先
中间后两边的施工步骤施工，即占用
中间12米道路，两侧各剩余10.5米组

织双向四排机动车道及非机动车道、
人行道。待中间道路开通后，再封闭
两侧道路进行施工。二是大东区小
河沿路至津桥路口，按照先西侧半幅
后东侧半幅的施工步骤施工，先占用
西侧半幅道路施工，利用东侧半幅通
行。西侧施工结束后，再占用东侧半
幅施工，利用西侧组织双向通行。

建3米宽连续人行
道 沿线设9处公交港湾

东一环快速路指挥部现场指挥
杜志伟介绍，东一环快速路的地面道
路改造充分考虑慢行优先、以人为
本。将重新布置机动车道外侧的慢
行系统，尽量做到“人非分离，各行其
道”。整修完成后，将保证非机动车
道至少 2.5 米、人行道至少 3 米，并保
持全线连续性。

为方便公交乘客上下车，还将对
沿线 9 个车站设置港湾式公交车站。
为保证人行过街安全性及舒适性，全
线人行过街处设置二次过街，路口处
在中央分隔带设置安全岛，并在安全
岛设置防撞设施。在路段开口处，对
中央分隔带采用平面铺装，设置护
栏，并增大人行等待区。

桥下建3处公共卫
生间 设置桥下停车场

按计划，东一环快速路桥下还将
建设3处公共卫生间及环卫工人休息
室，分别位于万泉家具城前、航空西
路路口南、津桥路路口南。

为方便周边小区居民及商户停
车，东一环快速路统一以机动车道至
建筑距离 14 米为指标，大于 14 米的
路段设置路外停车，小于14米的取消
路外停车。同时，为了保证停车位
数量，考虑适当位置取消中间分离
带，设置桥下停车场。同时，还将对
全线绿化增种补植，增加设施带内
树种、补植行道树，尽量保留现状绿
化带及设施带内乔木，并对街角绿
化处进行美化改造。

沈阳东一环快速路地面道路开始进行桥下空间利用、道路整修、人行过街设施建设等施工。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首席记者 查金辉 摄

东一环快速路地面预计7月底可通车
桥下停车场、卫生间、公交港湾、路外停车位全配齐

本报讯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记
者胡婷婷报道 辽宁省医疗机构医药
价格和药品采购工作将纳入医保协议
管理，对于违反医疗服务价格及发生
药品和医用耗材网下采购、索要返点
等行为，将被采取综合措施及时纠正，
严重的被记入企事业单位信用记录。

近日，辽宁省医保局出台《关于
做好医药价格和药品供应保障信息
监测工作的通知》，要求辽宁各级医
疗保障部门重点围绕医疗服务价格、
药品价格、药品采购、配送和药款结
算等内容，建立健全辽宁省医药价格
和药品供应保障信息监测网络。

按照通知要求，将建立健全辽宁
省医药价格和药品供应保障信息监测
网络，完善省、市、县三级监测、分级应
对和上下联动的工作体系和工作机
制。同时，建立医药价格和药品供应
保障监测信息发布制度，探索完善医
药价格药品供应保障信息采集、汇总
分析、分级应对、调查处理工作机制。
医疗服务价格、药品价格、药品采购、
配送和药款结算都在监测之列。

在具体措施方面，将建立辽宁省
医药价格和药品供应保障信息监测
直报系统。依托辽宁省医疗机构药
品和医用耗材集中采购平台，建立辽

宁省医药价格和药品供应保障信息
监测直报系统。凡是参与辽宁省医
疗机构药品集中采购的医疗机构均
可通过信息监测直报系统上报医药
价格和药品供应保障异常信息。

此外，还将建立辽宁省医药价格
和药品供应保障信息监测点。每个
市分别选取 5 个医疗机构（市、县、乡
三级公立医疗机构各 1 个、民营医疗
机构2个，沈阳市、大连市和锦州市可
分别增加1-2个省属医疗机构）、2个
药品配送企业作为医药价格和药品
供应保障信息监测点。针对监测过
程中发现的异常信息，建立调查和发

布制度，并及时依据相关规定对购销
双方违约违规行为作出处理。

作为药品集中采购的重要环节，
业界关心的回款难、二次议价、配送
不及时等问题，也是文件关注的核
心。辽宁省医保局在通知中要求，加
强日常监测、监管，严格规范医疗服
务价格和医药购销秩序，保障药品临
床供应。要将医疗机构医药价格和
药品采购工作纳入医保协议管理，对
违反医疗服务价格以及发生药品和
医用耗材网下采购、索要返点、“二次
议价”、药房托管、不及时回款等违反
规定或合同约定行为的医疗机构，要

采取综合措施及时纠正，严重的记入
企事业单位信用记录。

同时，要加强对药品采购、配送
的全程监管，严格执行医药购销诚信
不良记录制度、商业贿赂不良记录制
度和市场清退制度。对网下采购、不
按照与医疗机构议定价格及时、足额
供货或拒绝提供偏远地区配送服务
的药品生产、配送企业，各级医疗保
障部门要按照管理权限督促其限期
整改；对于逾期不改正的，应当依据
相关规定，取消该企业参与辽宁省医
疗机构药品集中采购资格，记入医药
购销诚信不良记录并向社会公布。

辽宁建立药价及供应保障监测发布制度

医院网下购药、索要返点严重者将记入信用记录

本报讯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
端记者胡婷婷报道 昨日，“黄定
远先生收藏集邮报刊资料捐赠仪
式”在沈阳市档案馆举行。黄定
远先生将自己近 70 年来收藏的
32 个省、市、自治区的集邮报刊
440多种，连同各地出版的集邮书
籍文献以及他本人编著的《定远
集邮文选》两卷、《定远自制纪念
邮品选》五辑，共4700余件无偿捐
献给沈阳市档案馆。这些著作和
集邮资料极大丰富了沈阳市档案
馆馆藏资源，填补了档案馆藏集
邮资料的空白。

黄定远捐赠四千余件
集邮报刊书籍

本报讯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
记者李娜报道 今年，沈阳市民政局
拟投入200万福彩公益金，以“以奖代
补”方式支持和奖励社会组织参与精
准脱贫攻坚行动。

日前，沈阳市下发《2019 年沈阳
市社会组织参与全市精准脱贫攻坚
行动以奖代补工作实施方案》。其
中，支持资金为总额度的80%，计160
万元；奖励资金为总额度的 20%，计
40 万元。主要对承接康平县农村地
区已确定的精准脱贫攻坚项目的社
会组织给予支持，已通过其他渠道获

得相应资金支持的项目不再纳入以
奖代补支持范围。同时，对在康平、
法库、新民、辽中农村地区参与精准
脱贫攻坚行动的优秀社会组织给予
奖励。

受支持社会组织要独立完成所
承接项目，其他参与承接项目的社会
组织不列入支持范围；受支持社会组
织开展承接项目以外的脱贫攻坚行
动，也可以列入奖励范围。奖励资金
按评定档次定额支付，2019年度拟分
三个档次，其中第一档 10名，分别给
予 10000 元奖励；第二档 30 名，分别

给予5000元奖励；第三档50名，分别
给予3000元奖励。支持资金将以“以
奖代补”形式向受支持社会组织发
放，拟受奖励社会组织名单通过沈阳
市民政局官网向社会公示。

即日起至本月末，市民政局将广
泛征集并筛选有代表性的精准脱贫
攻坚项目，在 5 月 1 日至 5 月 15 日期
间，结合所确定的精准脱贫攻坚项目
的需求，考虑社会组织参与意向、承
接能力、专业特长等多方面因素，动
员、引导社会组织主动承接，努力实
现确定的项目与征召的社会组织一

一对接。
随后，社会组织将开展项目工

作，并按要求在今年 10月底前完成，
并由第三方监督评估机构对项目进
度监督、成本核算和综合效益评估等
工作。12月底前，将向承接项目的社
会组织发放“以奖代补”专项资金。

2020 年 3月底前，市民政局将委
托第三方监督评估机构对申请奖励
的社会组织所实施的帮扶项目进行
扶贫成效综合评估，以优为先进行排
序，对名次排定前90名的拟奖励社会
组织，发放专项奖励资金。

沈拟投入200万奖励社会组织参与精准脱贫


